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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於 2011 年 3 月 21 日舉行  

第二十三次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於 2011 年 3
月 21 日舉行的第二十三次會議討論的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  
 
 
主要事項及最新情況  
 
長遠解決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料及大型家居廢物問題的方案  
 
2. 是項議程由司馬文先生提出。  
 
3. 多位委員關注檢控非法棄置小型建築廢料及大型家居廢物的成

效，認為加裝閉路電視監控系統能阻嚇非法棄置廢物，並有助檢控違法人

士。有委員建議於棄置廢物黑點附近設置小型廢物收集站。  
 
4. 食物環境衞生署（下稱「食環署」）及環境保護署代表回應，指署

方會派員到場清理在其管轄範圍內非法棄置的廢物，如廢物被棄置在其他

地點，則會通知相關部門處理。司馬文先生提出地點的非法棄置物亦已被

妥善清理。本港目前設有兩個閉路電視監控系統試點，有關系統的運作費

用為每套每年 50 萬元，並須徵得附近居民同意才可安裝。  
 
檢討南區政府土地的短期安排及分配事宜  
 
5. 多位委員關注南區政府土地的短期安排及分配事宜，包括政府臨

時撥地及短期租約導致布廠灣臨時工業用地的船廠設施未獲妥善保養維

修問題、勾地程序及其諮詢安排等。  
 
6. 有關部門備悉委員的意見，地政總署代表表示會盡可能在下次會

議前，把臨時政府撥地新批租或續租的申請加入進展報告中。  



實施最低工資對食物環境衞生署外判街道清潔工作的影響  
 
7. 是項議程由徐遠華先生提出，他關注實施最低工資後，食環署的

外判清潔承辦商會否因成本上升，而須提前終止合約，以及署方如何確保

承辦商在餘下合約期間維持現時的服務質素。  
 
8. 食環署代表表示，尚未收到承辦商提前終止合約的通知，但只要

相關合約仍然生效，署方會按合約條款及既定的合約管理機制監管承辦商

的服務質素。  
 
關注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  
 
9. 是項議程由麥志仁先生及馬月霞女士 BBS, MH 提出。  
 
10. 多位委員希望能重開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升降機設

施，以方便附近的長者及居民。有委員關注重開上述升降機可能引致的治

安問題，建議加裝閉路電視系統以加強保安。  
 
11. 房屋署會向政府產業署及其他有關部門反映委員的意見，並於下

次會議匯報加強保安系統的可行性。  
 
南區 2011 年度歲晚清潔大行動的成果  
 
12. 是項議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提出。  
 
13. 食環署代表簡介南區 2011 年度歲晚清潔大行動的成果。  
 
2011 年南區滅蚊運動（第一期）  
 
14. 是項議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提出。  
 
15. 食環署代表介紹第一期滅蚊運動的詳情。委員均關注各區的蚊患

預防及控制工作。  
 
有關南區規劃及工程事宜進展報告  
 
16. 委員會備悉有關進展報告。主席會以委員會名義致函發展局，陳

述對鴨脷洲徑及鴨脷洲海傍道交界的土地被納入勾地表的立場，以及約見

局方代表，共同磋商可平衡各方利益的解決方案。  
 



 
徵詢意見  
 
17. 請各議員備悉文件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 年 5 月  


